
2025 年 10 月 24 日           家庭議會第 FC 5/2025 號文件  

討論文件  

 

 

家庭議會  

 

2025 年施政報告基層醫務措施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2025 施政報告》公布的主要基層醫

療措施。  

 

 

基層醫療措施  

 

為賦權基層醫療署提交法案  

 

2. 為強化基層醫療的管治架構，醫務衞生局正擬備有關基層

醫療署的法律草擬指示，預期在明年內將法案提交立法會。有

關法案將賦予基層醫療署權限和法定權力，包括界定基層醫療

服務提供者、審核和監察相關人員的服務質素、訂立適用於私

營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標準、以及設立服務質素保證機

制等，從而確保整個基層醫療健康系統配合政府的政策方向發

展，並達致預期的健康成效。  

 

醫院管理局家庭醫學門診的預防篩查及護理服務  

 

3. 為應對人口老化及慢性疾病病患率上升帶來的醫療健康

挑戰，基層醫療署正按《基層醫療健康藍圖》（《藍圖》）建

議，重新定位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服務，聚焦照

顧弱勢社群，以家庭醫學服務模式為他們提供全面的基層醫療

服務。為更清晰反映服務模式及體現未來基層醫療的發展策略

方向，普通科門診及家庭醫學專科門診服務已於 2025 年 10 月

11 日起統一命名為「家庭醫學門診服務」。  

 

4. 隨著「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慢病共治計劃」）的

推出及衞生署基層醫療服務與地區康健網絡的整合，政府亦正

為弱勢社群逐步加強家庭醫學門診的預防護理服務。自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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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底起，醫管局已分階段於指定家庭醫學診所為合資格的弱

勢社群（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受助人、75 歲或以上的

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或持有有效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的人士）

以「健康人生計劃」為基礎提供預防護理服務，當中包括「慢病

共治計劃」下的「三高」篩查和婦女健康服務。醫管局家庭醫學

門診將進一步擴大服務範圍，逐步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預防護

理服務，以配合籌劃中的的基層醫療發展。同時，符合資格的

家庭醫學門診病人將獲邀參加「慢病共治計劃」，以鼓勵負擔

能力較高的病人善用政府資助的基層醫療服務，並與社區的家

庭醫生進行配對。  

 

5. 醫管局家庭醫學門診每年均提供超過五百萬個診症名額。

鑒於人口老化，家庭醫學門診服務的需求預計將進一步上升。

醫管局將持續檢視服務需求，特別是弱勢社群的服務需要，並

透過調配人手及資源針對需求較大的地區增加診症名額，繼續

加強家庭醫學門診服務，並開始逐步將現時延長服務時段常規

化。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平台」（「慢病共治平台」）  

 

6. 政府計劃在「慢病共治計劃」三年先導期結束後繼續擴大

計劃，深化發展為「慢病共同平台」，「慢病共治平台」將以現

行糖尿病及高血壓管理為基礎，整合基層醫療服務資源，根據

科學實證和資源運用等考慮因素，逐步覆蓋更多慢性疾病，並

加入更多健康賦能的元素和預防性護理項目，建立一個更有系

統和連貫性的社區基層醫療綜合平台。「慢病共治平台」將鞏

固現時基層醫療體系雙軌並行的模式，多管齊下推動預防性服

務。地區康健中心及家庭醫生將成為「慢病共治平台」的重要

支柱，市民可以透過這些渠道，更便捷地獲得政府資助的基層

醫療服務，以進一步改善自身的整體健康狀況。  

 

乙型肝炎篩查  

 

7. 為強化基層醫療在傳染病防控中的角色，政府將透過「慢

病共治平台」推出乙型肝炎篩查計劃作為試點。乙型肝炎篩查

計劃將沿用「慢病共治平台」的共付模式及家庭醫生協作制度，

為較高風險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人士（例如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的家庭成員）提供以風險為本的乙型肝炎篩查及持續管理，讓

合適的患者在社區接受持續護理服務。此措施將有助填補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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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口，及早發現和治療慢性乙型肝炎，以減低患上相關併發

症（如肝硬化和肝癌）的風險。基層醫療署會於 2025 年內公布

計劃詳情。  

 

整合長者健康服務  

 

8. 基層醫療署將以整合婦女健康服務的經驗為藍本，透過分

階段整合其他衛生署轄下的基層醫療服務，進一步擴展跨專業

醫療地區康健網絡，以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協同效應並減少資源

重疊。基層醫療署於 2025–26 年度開始分階段為整合衞生署轄

下的長者健康中心服務至地區康健網絡作準備。  

 

擴充地區康健中心  

 

9. 政府已於全港各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和規模較小、屬過渡

性質的地區康健站。基層醫療署將分階段將地區康健站提升為

地區康健中心。當中，中西區地區康健站已於 2025 年 9 月提升

為地區康健中心，而油尖旺和東區地區康健站將分別於 2025 年

10 月底及 12 月上旬提升為地區康健中心。 2025 年施政報告亦

提出就擴充位於觀塘、灣仔及北區的地區康健站的服務進行籌

備工作，並繼續籌備擴充其他地區康健站，以期盡早在全港 18

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  

 

口腔健康教育和風險評估  

 

10. 強化公營及資助牙科服務，安排牙科衞生員在個別地區康

健中心／站、非政府組織及社福機構的社區服務網絡提供口腔

健康教育、口腔衞生指導和風險評估等服務，協助各年齡層市

民自我管理口腔健康，建立良好口腔衞生習慣和生活模式。即

使市民自覺口腔健康狀況良好，也可以接受風險評估，牙科衞

生員會按風險評估結果提供個人化口腔衞生指導，有需要時會

轉介至牙科診所，由牙醫進行全面的口腔檢查及跟進。  

 

加強子宮頸癌篩查服務  

 

11. 為提升預防為本的婦女健康服務，「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自行採樣檢測先導計劃」將由衞生署母嬰健康院擴展

至基層醫療署的地區康健網絡，以加強子宮頸癌篩查服務。有

關服務將於 2026 年在全港 18 區的地區康健中心／站作為增值

服務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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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健康心靈先導計劃」  

 

12. 行政長官在《2023 年施政報告》提出於三個地區康健中

心推出先導計劃，與社區機構合作為市民提供精神健康評估，

以及早跟進和轉介高風險的個案，協助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

政府已於 2024 年 8 月起在三個地區康健中心／站推出「健康心

靈先導計劃」（先導計劃），試行在社區層面為市民提供免費

的精神健康初步評估。  

 
13. 在先導計劃下，已接受培訓的地區康健中心／站職員在為

18 歲或以上的會員（會員）作健康風險評估時，會同步為他們

進行初步情緒問卷評估，以了解會員有否與抑鬱和焦慮相關的

情緒困擾風險。被初步評估為有輕微抑鬱或焦慮症狀的會員會

獲建議到與先導計劃同區的服務提供機構  （服務機構）接受跟

進。機構會為會員作進一步情緒評估，並按需要向有輕度至中

度焦慮或抑鬱症狀的會員提供實證為本的低密度心理治療，從

而增強接受服務人士自行管理心理健康的能力。至於被評估為

高風險的會員會獲建議至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或獲安排接受

社區內的跨專業支援服務，從而讓相關人士能得到更全面和專

業的照顧及支援。  

 

14. 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三個地區康健中心／站在進行

健康評估的同時 , 已為約 29 000 名市民完成先導計劃的精神健

康初步評估。加上透過服務機構舉辦的活動參與先導計劃的市

民，共有約 4 450 名市民完成進一步評估 , 當中超過 1 500 名參

加者已完成或正在接受低密度心理治療。  

  

15. 政府在 2025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將於 2026 年增設六個

中心（即共九間地區康健中心／站）作為試點，由具備心理學

或輔導學等學歷背景及訓練的人員提供跟進服務。  

 

提升婦女在孕前、產前和產後的健康教育和服務  

 

16. 地區康健中心／站一直擔任基層醫療服務樞紐及個案經

理的角色。為配合政府鼓勵生育的政策，地區康健中心／站將

由 2026 年第二季開始，為計劃懷孕的婦女及其家庭成員提供相

關的健康資訊，旨在促進孕前婦女的整體健康。同時，地區康

健中心／站亦會為孕婦及其家庭成員提供產前和產後的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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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務，例如由護士、物理治療師及營養師組成的跨專業團

隊舉辦的免費小組課程，以協助婦女在產前和產後期間保持健

康的生活模式。  

 

 

徵詢意見  

 

17. 請委員察悉有關簡介的內容，並提供意見。  

 

 

 

醫務衞生局  

2025 年 10 月  


